
本校「通識教育課程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四條  本校通識教育課程分

成「語文通識」、「一般通識」

及「書院通識」。 

第四條  本校通識教育課程分

成「基礎語文通識」、「一般

通識」。「基礎語文通識」係

培養本校學生基礎語文能

力；「一般通識」以提供學生

多元學習之精神。 

 

 新增書院通識

課程，故修定

相關規定。 

第五條  本校通識課程架構與學

分數規定如下： 

一、「語文通識」包括「中國語文

通識」（四～六學分）與「外

國語文通識」（四～六學

分）；「一般通識」包括「人

文學通識」（三～八學分）、

「社會科學通識」（三～八

學分）及「自然科學通識」

（四～八學分）；「書院通

識」（一～四學分），本校學

生需修滿至少二十八學

分，最多三十二學分，始能

畢業。超過之學分，不採計

為畢業學分。 

二、本校「一般通識」下規劃「核

心課程」。核心課程之規劃

以培養學生具備宏觀思

維、自學能力、獨立思維、

公民意識等知能為原則。 

三、「核心課程」為群修課程，本

校學生須至少於人文、社

會、自然領域各修習 1門核

心課程。 

 

 

 

 

第五條  「基礎語文通識」包括

「中國語文通識」（四～六

學分）與「外國語文通識」

（四～六學分）；「一般通

識」包括「人文學通識」（四

～十二學分）、「社會科學通

識」（四～十二學分）與「自

然科學通識」（四～十二學

分），本校學生需修滿至少

二十八學分，最多三十二學

分，始能畢業。超過之學分

數，視為各系之選修學分，

並採計為畢業學分。 

 因應民國 100

年實施核心課

程，更新課程

架 構 與 學 分

數，故修定相

關規定，並分

點敘明。 

 

 

 

 

 本校通識畢業

學 分 數 為

28-32 學分，

若將通識學分

全數採認為畢

業學分，勢必

弱化專業專業

的養成教育以

及 同 學 修 習

輔、雙主與學

程之機會與意

願。 

 



第六條  各類通識課程之開設

應符合各領域小組訂定之

課程指標。 

   本校通識課程之開設依下列

方式擇一為之： 

（一）邀請開授：依本校辦學理

念與通識教育目標，經校

長、教務長、通識教育中心

主任與各領域小組召集人

討論通過後，由通識教育中

心主動邀請並商請相關

院、系（所）聘任校外學者

專家開授，或邀請本校教師

開授。 

第六條  各類通識課程之開設

應符合各小組訂定之課程

指標。 

   本校通識課程之開設依下列

方式擇一為之： 

（一）邀請開授：依本校辦學理

念與通識教育目標，經校

長、教務長、通識教育中心

主任與各領域召集人討論

通過後，由通識教育中心主

動邀請並商請相關院、系

（所）聘任校外學者專家開

授，或邀請本校教師開授。 

 

 統一領域小組

之名稱，符合

組 織 發 展 現

況。 

第七條 開設通識課程應符合下

列原則： 

一、單學期每門以二學分為

原則。若課程規劃具備小

組討論活動者則每門以

三學分為原則。 

二、選課人數設定不得低於

五十人。 

三、不得設定先修課程。 

四、得設定排除修讀學系 

五、同一授課教師在同一學

期內，以開設二門通識課

程為限，每門通識課程以

開設一班為原則；開設核

心課程之教師不受此

限，惟學分數以 6學分為

限。 

六、得設計跨領域課程，學

生亦得依需求自行採認

通識類別。 

七、應依本中心規定之時段

及科目數開課。 

若課程規劃具備小組討論活

動者，則該類課程之授課時

第七條 開設通識課程應符合下

列原則： 

一、單學期每門以二學分為

原則。若課程規劃具備小

組討論活動者則每門以

三學分為原則。 

二、選課人數設定不得低於

五十人。 

三、不得設定先修課程。 

四、得設定排除修讀學系 

五、同一授課教師在同一學

期內，以開設二門通識課

程為限，每門通識課程以

開設一班為原則。 

六、得設計跨領域課程，學

生亦得依需求自行採認

通識類別。 

七、應依本中心規定之時段

及科目數開課。 

若課程規劃具備小組討論活

動者，則該類課程之授課時

數為教師授課 2 小時，小組

討論 2 小時，總計 4 個小時

之課程。且此類課程經審查

 

 

 

 

 

 

 

 

 

 

 

 

 

 為考量核心通

識課程為同一

課名，多班授

課之現況，擬

調整核心課程

教師授課規定

以學分數為採

計原則。 

 

 

 



數為教師授課 2 小時，小組

討論 1 小時，總計 3 小時，

得採計為教師授課鐘點 3 小

時，但不得再支領 TA 指導費

用。且此類課程經審查通過

後核配 TA，並將討論課時間

排入課表。 

八、授課教師限本校專兼任

教師及專任研究人員。 

 前項第二款、第五款及第七

款規定，不適用於「語文通識」

課程。 

通過後，將自動核配 TA，並

排入課表，亦配給固定之討

論教室。 

若課程規劃具備小組討論活

動者，得採計為教師授課鐘

點 3 小時，但不得再支領 TA

指導費用。 

八、授課教師限本校專兼任

教師及專任研究人員。 

 前項第二款、第五款及第七

款規定，不適用於「基礎語文通

識」課程。 

 

 因應小組討論

實 際 執 行 情

形，修訂時數

與討論教室之

安排。 

第八條 申請開設通識課程者，

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新開通識課程之授課教師

須檢具『開課計畫書』等相

關文件，經所屬系所課程委

員會或相同層級單位同

意，依類別分送本中心各領

域小組審查，及本中心委員

會、教務會議審議。 

二、新開通識課程經相關會議

審查通過後，如欲變更，應經

本中心及各領域小組會議進

行審議，並向教務會議核備同

意後，始得辦理。 

三、停開三年以上之通識課

程，擬重新開設者，應重新

提出申請。 

四、開課已滿三年之通識課

程，由本中心統計其近三年之

教學評鑑值。教學評鑑值平均

低於 3.5 者，經由本中心委員

會審議並決定該課是否續列

為通識課程。 

第八條 申請開設通識課程者，

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新開通識課程之授課教師

須檢具『開課計畫書』等相

關文件，經所屬系所課程委

員會或相同層級單位同

意，依類別分送本中心各小

組審查，及本中心委員會、

教務會議審議。 

二、新開通識課程經相關會議

審查通過後，如欲變更，應經

本中心及教務會議同意，始得

辦理。 

三、停開三年以上之通識課

程，擬重新開設者，應重新

提出申請。 

四、開課已滿三年之通識課

程，由本中心統計其近三年之

教學評鑑值。教學評鑑值平均

低於 3.5 者，經由本中心委員

會審議並決定該課是否續列

為通識課程。 

 

 

 

 

 

 

 統一領域小組

之名稱，符合

組織發展現況

 

 

 

 為落實專業分

工，審查通過

之課程若需進

行變更，經中

心及各領域小

組會議同意，

並經教務會議

核備通過後，

始得辦理。 

 


